
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修订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领域
常态化社会监督举报奖励公告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办、市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领域社会监督举报

奖励机制，结合近期省、市安委办关于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“小

化工”专项行动有关要求，市安委办对举报内容及奖励标准进行

了修订完善。现将公告予以公布，请各级各部门切实加强宣传部

署，通过企业告知、社区宣传栏、新媒体推送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

传本次公告内容，积极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监督，切实推动举

报奖励机制落地见效、发挥实效。

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6年2月13日

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晋市安委办发〔2026〕9号



关于在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领域

继续实行常态化社会监督举报奖励的公告

根据《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》(安监总财〔2018〕19号)
和《晋城市安全生产领域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举报核查及奖励办

法》(晋市安委办发〔2020〕36号)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打击非法违法

“小化工”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领域重点工作要求，对有关举报

内容及奖励标准予以调整，继续在我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领域

实行常态化社会监督举报奖励。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举报范围

全市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企业、一般化工和医药生产

企业，煤层气地面开采企业，以及非法违法从事生产、储存化工产

品（危险化学品）及使用化工产品（危险化学品）非法违法从事“小

化工”生产的非法企业、小作坊、黑窝点等。

二、举报内容及奖励标准

若举报内容属下列第若举报内容属下列第（（一一））项至第项至第（（四四））项情形项情形，，经核查属实经核查属实

的的，，对举报人给予对举报人给予1010万元的奖励万元的奖励。。

（一）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，特别是利

用废弃闲置厂房、仓库、校舍、民房、养殖场、饲料厂、偏远院落、临

时建筑物等，无证从事“小化工”生产、储存。

（二）非法违法转让转租资质、擅自变更经营范围，以“生物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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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医药”等挂名隐匿企业性质，非法违法从事“小化工”生产、储存。

（三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建设项目未经

安全条件审查或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，擅自开工建设。

（四）特级动火未采集全过程作业影像；特级动火和受限空间

作业期间未连续进行气体监测或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管理。

若举报内容属下列第若举报内容属下列第（（五五））项至第项至第（（八八））项情形项情形，，经核查属实经核查属实

的的，，对举报人给予对举报人给予55万元的奖励万元的奖励。。

（五）未有效执行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构成重大事故隐患。

（六）未将承包、承租单位纳入统一安全管理体系，或未建立、

未有效执行外来施工作业安全管理制度；未对承包商资质和安全

生产条件进行审核，或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承包商。

（七）生产经营企业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。

（八）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，

系统未实现紧急停车功能，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、紧急停车系

统未投入使用。

若举报内容属下列第若举报内容属下列第（（九九））项至第项至第（（十六十六））项情形项情形，，经核查属实经核查属实

的的，，对举报人给予处罚金额对举报人给予处罚金额1515%%的奖励的奖励。。

（九）未制定设备检维修、异常工况处置等制度规程，或者制

度规程未有效落实。

（十）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。

（十一）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的生产装置、储存设施外部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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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。

（十二）构成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

紧急切断功能；涉及毒性气体、液化气体、剧毒液体的一级、二级

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。

（十三）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

设置检测报警装置，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

气设备。

（十四）安全阀、爆破片等安全附件未正常投用。

（十五）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，超量、超品

种储存危险化学品，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。

（十六）危险化学品企业占用、锁闭、封堵生产经营场所出口、

疏散通道的。

三、举报途径

举报人可以向市安委办举报，也可向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

法行为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举报。市安委办举报受理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24小时举报电话“12350”；
（二）传真电话2027255；
（三）电子邮箱yhjb0356@163.com；

（四）微信小程序“晋城安全生产举报平台”；

（五）来信地址：晋城市城区黄华街 1012号安泰大厦 1408房
间，来信请在信封上注明“隐患举报”。市安委办将对举报人信息

严格保密，举报人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，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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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资金，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：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本公告由市安委办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关于在全

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领域继续实行常态化社会监督举报奖励

的公告》（晋市安委办发〔2025〕10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“晋城安全生产举报平台”小程序二维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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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省安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2月13日印发


